
中国 21 世纪议程

第十六章-荒漠化防治

导言

16.1 荒漠化是指在干旱、半干旱和某些半湿润、湿润地

区，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各种因素所造成的土地退

化，它使土地生物和经济生产潜力减少，甚至基本丧失。中

国荒漠化很严重，总面积已达国土总面积的 8%；其中风沙活

动和水蚀引起的荒漠化面积几乎各占一半，另外还有盐渍化

及其它因素所形成的荒漠化土地。全国约 1.7 亿人口受到荒

漠化危害和威胁，约有 2100 万公顷农田遭受荒漠化危害，

粮食产量低而不稳；大面积的草场由于荒漠化造成牧草严重

退化，载畜量下降；800 公里铁路和数千公里公路因风沙堆

积而阻塞。据估算，全国每年因荒漠化危害造成的经济损失

约 20～30 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为直接经济损失的 2～3倍。

16.2 水土流失作为荒漠化形成的重要过程正受到各国

的关注。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目前，

全国水土流失(水蚀)面积达 179 万平方公里，每年流失土壤

总量达 50 亿吨。不少地方因水土流失而使土地严重退化，

一些南方亚热带山地土壤有机质丧失殆尽，基岩裸露，造成

石质荒漠化土地。流失土壤还造成水库、湖泊和河道淤塞，



黄河下游河床平均每年抬高达 10 厘米。水土流失导致的荒

漠化土地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全国 200 多个贫困

县有 87%属于水土流失严重地区。

16.3 本章的目的在于提出防治荒漠化和水土流失的战

略与措施，使部分地区生态恶化的趋势得以逆转，保持土地

的可持续利用，增加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为全球

荒漠化防治做出应有的贡献。

16.4 防治荒漠化是中国一项长期的任务。1985 年 1 月

中国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91 年 6 月中国

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1993 年８月国务院

颁布了《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并从中央到地方已建立起

比较健全的水土保持管理机构。本章内容涉及第 7、8、11、

12、14 和 17 章。

16.5 本章设 4 个方案领域

A.荒漠化土地综合整治与管理；

B.北方荒漠化地区经济发展；

C.水土流失综合防治；

D.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建设与管理。

方案领域

Ａ荒漠化土地综合整治与管理



行动依据

16.6 中国在荒漠化防治方面，成效比较显著。40 年来，

已采取营造防护林及封育等措施使 10％的荒漠化土地得到

治理。同时 4400 万平方公里严重退化的草场由于封育，得

到了恢复和保护，产草量增加 20％。营造薪炭林 0.83 万平

方公里，约有 500 万农户的燃料问题得到解决。

16.7 但中国荒漠化土地面积近几十年来呈不断扩展之

势。沙质荒漠化土地蔓延的速度六七十年代每年约为 1560

平方公里，到 80 年代每年约达 2100 平方公里。现在，不仅

北方干旱、半干旱多风地区分布有广大的荒漠化土地，就是

湿润、半湿润地带如豫东、豫北平原及唐山市郊、鄱阳湖畔、

北京市周边地区也出现以风沙为标志的沙质荒漠化土地。水

蚀为主形成的岩地及石质坡地荒漠化土地在中国南方也在

扩大中。江西红土及花岗岩丘陵地区的土地荒漠化从 70 年

代的占全省面积 12.9%，增加到 80 年代的 26.7%。浙江中部

红土丘陵土地荒漠化，自 70 年代的 9.4%增加 80 年代的

10.5%。贵州乌江流域的石质荒漠化土地已占全流域的 8.6%。

中国土地荒漠化主要是由于过度农垦、过度放牧及破坏植被

造成的。

目标

16.8 建立防、治、用有机结合的荒漠化防治体系。2000

年前，完成造林种草 6 万平方公里，使荒漠化土地的治理面



积由10％提高到30％，荒漠化土地蔓延速度减少到每年1000

平方公里；农牧交错地带和某些湿润与半湿润地区的土地荒

漠化基本得到控制。

16.9 建立荒漠化监测及信息系统，减少人为破坏导致的

荒漠化扩展。

行动

16.10 荒漠土地综合整治与管理活动，主要有：

(a)中国政府已批准将治沙工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并对合理利用荒漠化地区资源颁布了优惠政策；南

方荒漠化土地的治理也列入在内；

(b)针对风沙为主的土地荒漠化，政府成立了由林业、

计委、财政、农业、水利、环保、土地和中国科学院等部门

组成的“全国治沙工作协调小组”，统一协调荒漠化防治工

作；具体工作由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林业部)承担；

(c)对荒漠化地区经济开发和建设工程，普遍实行环境

影响评价制度；

(d)逐步建立荒漠化防治的地方管理机构。

16.11 建立国家荒漠化研究与防治中心，制订科学研究

计划，并在规划、决策、测报方面提供服务：

(a)建立全国荒漠化土地环境资料存储的数据库，同时

建立地方级荒漠化监测机构；

(b)利用航空及卫星相片和地面试验站进行荒漠化监测



和发展趋势的预测与评估，掌握土地荒漠化演变动态规律；

(c)建立土地荒漠化的指标和评估体系；实现全国数据

采集标准化，分析方法标准化；

(d)开展荒漠化土地分布、面积、类型及有关自然和社

会条件的基础性调查。

16.12 积极参加和开展荒漠化综合控制与管理的国际及

区域合作：

(a)积极开展国际技术合作与交流，学习国外先进技术；

(b)加强国家荒漠化研究与发展中心，为争取亚洲区域

荒漠化国际中心在中国建点创造条件；

(c)在即将签定的《荒漠化国际公约》框架指导下，积

极参与和履行有关活动或义务，为全球荒漠化控制做出应有

的贡献。

16.13 加强荒漠化控制的科技手段：

(a)加强土地荒漠化发生发展过程和指标体系的研究，

为荒漠化防治提供依据，特别是对南方土地荒漠化的研究更

应重视；

(b)研究适合于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的最佳土地利用的

方案以恢复其生产力；

(c)开展适合于不同类型荒漠化地区最佳生态系统的研

究；

(d)选择和培育适合生长于不同荒漠化生态条件下的优



良物种以提高其生态经济效益。

16.14 进行南北方荒漠化重点项目建设和不同类型荒漠

化试验示范区建设。

16.15 人力资源开发和能力建设：

(a)积极发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荒漠化防治工作；

(b)开展全民性的荒漠化防治宣传教育，组织荒漠化培

训班，提高民众防治荒漠化、保护家园的意识。

Ｂ北方荒漠化地区经济发展

行动依据

16.16 中国荒漠化地区有较丰富的光、热资源，有一定

水资源和生物资源可供开发利用，更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合

理开发利用荒漠化地区资源，发展经济，不仅是荒漠化地区

人民摆脱贫穷之路，也是防止土地荒漠化的主要措施之一。

目标

16.17 发展荒漠化地区经济，2000 年前，种草改良草场

1.3 万平方公里，发展各种药材和经济植物 1300 平方公里；

发展温室农业 4000 平方公里；兴办一批工矿企业，为荒漠

化地区居民开辟新的就业途径。

16.18 远期目标是建立法制化的荒漠化地区土地管理制

度，建立优质高效的荒漠化地区农业生产体系和符合中国国

情的沙区产业体系，使荒漠化地区环境与经济向良性循环方



向发展。

行动

16.19 建立适合荒漠化地区经济发展的经营机制和优惠

政策：

(a)进一步完善以承包经营土地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明确土地经营者的责、权、利，充分调动经营

者积极性；

(b)建立荒漠化地区农村金融体系，为促进农村经济发

展提供资金和服务；

(c)实行优惠政策，扶植荒漠化区替代生计经济发展。

16.20 加强荒漠化地区经济发展信息收集工作:

(a)加强荒漠化地区主导经济和基础经济发展研究和资

料收集，特别是优质高效农业技术资料，如温室农业技术、

果树栽培技术等；

(b)传播介绍适应荒漠化地区社会、经济和生态要求的

各种成套技术，促进资料交流；

(c)查清我国沙区盐藻的分布、种类、数量，研究开发

利用盐藻资源的技术。

16.21 积极开展荒漠化地区经济发展的国际及区域合

作：

(a)在温室农业、节水技术等领域争取国际技术经济援

助；



(b)争取国际资金援助，帮助荒漠化地区可持续产业的

发展。

16.22 开发适合荒漠化地区的农业新技术，增加荒漠化

地区经济发展的科技后劲：

(a)根据荒漠化地区实际，运用系统工程理论，建立数

学模型，优化农、林、牧土地利用结构；

(b)研究推广荒漠化地区综合治理技术：如合理利用水

资源、节水技术、选用抗旱抗贫瘠速生品种、合理确定种植

密度等；

(c)研究和推广荒漠化地区农业新技术，如喷灌、滴灌、

优良品种等技术，优化种植结构；

(d)研究和推广畜牧业新技术，如培育新品种、加工增

值、建立人工草牧场、研究开辟饲料新途径、以草定畜、计

划放牧、实行圈养、舍饲等；

(e)研究和推广生活用能新技术，如开发风能、太阳能，

水能，建设沼气池，营造薪炭林，普及节柴灶等；

16.23 建设先进农业技术示范工程、荒漠化地区生态农

业示范工程。

16.24 人力资源开发和能力建设:

(a)建立和完善荒漠化地区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对荒漠

化地区农牧民进行防治荒漠化技术培训，2000 年前争取建立

2000 个技术服务站；



(b)对荒漠化地区农民进行先进的农业技术培训，2000

年前使 2000 万农民受到培训；

(c)政府将每年提供一定数额的优惠贷款用于沙区农业

发展。

Ｃ水土流失综合防治

行动依据

16.25 中国在水土流失防治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累计完成的综合治理面积已达 58 万

平方公里，每年增加的保水能力 180 多亿立方米，减少土壤

侵蚀量超过 11 亿吨。80 年代以来，国家拔专款在 16 个重点

治理区开展了以小流域为单元的有计划、有重点的示范治

理，促进了小流域治理的形成与发展。

16.26 但是，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决策管理人员及群众

并没有从认识上、政策上、计划上始终坚持“预防为主、防

治并重”的原则，没有把预防工作摆在首位，没有坚决而有

效地控制人为影响，致使“点上治理，面上破坏；一边治理，

一边破坏；先破坏，后治理”的现象十分严重。长江流域 50

年代至今水土流失面积增加了 40％，新增的水土流失面积是

治理面积的 3 倍。据东北、华北以及广东、福建、山东、四

川、河南 14 个省市统计，近年来，由于开矿、采石、基建、

筑路、毁林毁草开荒等原因，新增水土流失面积 2.8 万平方



公里，新增土壤侵蚀量 5.54 亿吨。事实证明，掠夺式经济

活动是造成水土流失的主因，中国的水土流失治理必须采取

综合的防治战略，特别应防止新的破坏。

目标

16.27 全面贯彻实施水土保持法，全面管护，重点治理，

把加强水土流失预防、监督、管理工作放在首位，使水土流

失恶化的势头得到有效的遏止，重点水土流失区逐步走上生

态经济系统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具体包括：

(a)2000 年以前重点研究水土保持的基本技术经济政

策，并尽快付之实施，为 21 世纪水土保持工作深入持久的

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并为最终把水土流失区建设成农、工、

贸一体化高效生态经济系统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

(b)确定全国轻度侵蚀的 92 万平方公里地区(潜在危险

流失区)为优先预防对象。设立国家级重点防护区７处，省

级重点防护区 25 处，恢复植被,水土流失基本得到控制；

(c)将年治理面积由目前的 2万平方公里提高到 2000 年

的 4 万平方公里，以小流域为单元，综合治理面积在 2000

年达到 32 万平方公里；

(d)继续执行 16 个重点治理区计划，规划新增治理面积

6 万平方公里，到 2000 年治理率达 70％左右;计划新增重点

治理区 18 片，总面积 57 万平方公里，其中水土流失面积 25

万平方公里，规划新增治理面积 10.7 万平方公里，治理率



达 40％左右；

(e)对建设项目实施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和审批制度；

设立国家级重点监督区２处，省级重点监督区 25 处；

(f)完善水土流失防治战略和科学技术体系：根据不断

发展的形势确立水土保持战略，研究水土流失区治理开发模

式、治理标准与效益评价方法，研究干旱水土流失区植被建

设前景与效益及工矿和交通建设引起的水土流失防治对策；

(g)建立中国水土流失信息系统：在 5～10 年内，将不

同隶属关系的水土保持单位组成一个初具规律的统一的水

土保持信息网络，确定统一的工作规范，建立通用性强的数

据库，完成历史资料的长期贮存，为全国性水土流失状况、

动态、发展趋势等进行计算和做出预测。

行动

16.28 加强水土保持管理工作:

(a)有关政府部门制定统一协调的水土保持规划，包括

科学研究规划、水土流失区人口发展规划、水土流失区农工

贸一体化发展规划等；

(b)近 5 年内建立和完善全国水土保持监督体系；

(c)完善政策体系，如重点防护区管理采取集体、农户

或土地租赁等形式落实管护任务；重点防护管理与小流域综

合治理、大面积规模治理及治理区经济发展相结合；推行适

宜当地的治理责任制，统一规划，分户经营与管理；



(d)引入市场经济机制，组织水土保持社会化服务，巩

固治理成果；

(e)设置重点监督区，实行水土保持奖惩办法；

(f)加强国家对水土保持工作的宏观管理；切实管好专

项经费的使用，提高投资效益；积极鼓励人民群众增加对水

土流失治理的投入。

(g)贯彻执行已颁布《水土保持法》和《水土保持法实

施条例》。

16.29 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相对优惠的投资政策，吸引

国内外的科研人员、实业团体及商人在中国不同类型水土流

失重点区进行水土保持的科研、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组织

相应的考察团进行实地考察，并有针对性地派出相应的研究

人员到国外学习、工作。了解国际信息动态，有目的地在国

内进行试验、示范，推广国外先进技术。

16.30 开展水土流失科学研究信息网络建设：

(a)以“土壤侵蚀与旱作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中心，

组织全国 20～30 个重点野外试验站，统一计划、方案和操

作规范，进行水土流失规律的攻关研究；重点研究南方山地

丘陵水土流失和荒漠化问题；

(b)根据组成信息网络的各单位的不同隶属关系，建立

全国水土保持层次型信息系统网络。由水土保持试验站、综

合治理试验区水文站、县属水土保持工作站和小流域治理指



挥部以及林业工作站、草原站等构成基础层；第二层为基础

层的上级主管部门，诸如大专院校、水土保持研究所、流域

管理机构和水土保持局或水利水土保持林业厅(局)等；考虑

到南北方水土流失规律和防治措施上的地域特点，设立北方

水土保持科技信息系统分中心和南方水土保持科技信息系

统分中心，构成第三层次；第四层次，为有关部门组成的全

国水土保持科技信息系统总中心。

16.31 加强水土保持工作中的科技手段：

(a)水土保持技术经济政策领域的研究将主要分析研究

水土保持的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研究出费用小效益高的实

施方案和相应的水土保持技术经济政策，进行试验、示范、

推广；

(b)建立科技成果有偿转让、推广的政策与制度；

(c)帮助群众兴办农工贸经济实体。

16.32 推广全国已进行的 1 万条小流域综合治理示范工

程的经验。建立工矿、交通事业防治水土流失示范工程。

16.33 发挥 40 多年来已形成的水土保持科技队伍的作

用，培训现有水土保持行政、技术人员和水土保持监督管理

人员，提高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

Ｄ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建设与管理

行动依据



16.35 对于水土流失严重、生态已遭严重破坏的地区，

采取生物措施为主，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措施，建

设人工生态系统是十分必要的。生态工程是指根据生态学和

生物学原理，运用系统工程的最优化设计方法，恢复植被、

重建生态系统的建设活动。

16.36 中国已形成黄河流域、松辽流域、海河流域、长

江流域、珠江流域、淮河流域、沿海地区等几大水土流失区，

是可持续发展事业的严重障碍，因此，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水

土保持生态工程建设，控制这些地区的水土流失。黄河中游

的水土流失面积占总面积的 79％，土壤侵蚀模数平均每平方

公里达 3000 吨，沟壑密度每平方公里达 1.3～8.1 公里。海

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占总面积的 50％，土壤侵蚀模数每平方

公里达 1000～10000 吨。受水土流失影响，这些地区土壤贫

瘠、水库淤塞，河流泥沙多，人民生活贫困。

16.371978 年以来，中国政府组织实施了“三北”(东北、

西北、华北)、长江中上游、沿海、平原农区和太行山等大

型的跨省区的综合性防护林体系建设，以增加这些地区的林

草植被覆盖，改善生态环境。这几大重点生态工程建设，目

前已形成了许多区域性的防护林体系，取得了明显的生态、

社会和经济效益。

目标

16.38 建设“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和黄河流域水土流



失工程，在 2000 年前防护林体系建设面积 2177 万公顷，治

理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450 万公顷。2001～2050 年防护林

体系建设面积 1330 万公顷，2001～2010 年治理黄河流域水

土流失面积 750 万公顷。

16.39 建设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工程，在 2000 年前防

护林体系建设面积 666 万公顷，治理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560

万公顷。2001～2010 年防护林体系建设面积 1333 万公顷，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900 万公顷。

16.40 建设松辽流域水土流失工程，在 2000 年前治理水

土流失面积 300 万公顷，2001～2010 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500 万公顷。

16.41 建设太行山绿化工程和海河流域水土流失工程，

在 2000 年前造林绿化面积 271 万公顷，治理海河流域水土

流失面积 200 万公顷。2001～2010 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20

万公顷。

16.42 建设淮河流域水土流失工程，在 2000 年前治理水

土流失面积 140 万公顷，营造淮河太湖流域防护林体系工程

面积 105 万公顷。2001～2010 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20 万公

顷。

16.43 建设珠江流域综合防护林体系工程，在 2000 年前

防护林体系建设面积 120 万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10 万

公顷，2001～2010 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90 万公顷。



16.44 建设沿海防护林体系工程，在 2000 年前建设面积

246 万公顷，2001—2010 年建设面积 108 万公顷。

行动

16.45 加强生态工程建设的综合管理工作:

(a)建立防护林体系管理中心，强化中国防护林体系建

设的管理；

(b)抓好植被建设规划，把森林体系建设与群众性造林

绿化规划结合起来；

(c)建立健全各级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和生态工程建设

管理责任制，把各项建设任务层层落实到山头、地块；

(d)抓好重点工程建设，做好造林前的作业设计和造林

后的检查、验收、确保造林质量；

(e)抓好造林后的管护工作，以便原有防护林的保护和

发展，对原有的长期发挥防护效益的防护林进行适当资金补

偿；

(f)在水土流失区，按照造林后的效益价值和受益规模，

向受益单位和部门征收一部分森林资源培育费，并把收回的

这部分资金作为造林建设基金，用于继续扩大森林植被；

(g)实行扶助政策：鼓励单位和个人对水土流失严重的

荒山、荒坡进行承包造林绿化，并实行优惠的信贷和税收政

策；

(h)以法治林，严格《森林法》、《环境保护法》、《水



土保持法》等有关法令法规，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同时，必

须在防护林区建立健全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制止乱砍滥

伐三个管理体系，制定切实可行的管护措施，使森林保护工

作规范化、制度化。

16.46 完善或建立有关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程的信息系

统：

(a)在各水土流失区建立水土流失监测和森林效益观测

体系，加强对现有水土、生物资源的保护和管理；

(b)实行生态建设统计报表和工作汇报制度，建立水土

流失区档案，努力实现县级资源档案管理微机化，并实行联

网；

(c)做好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年度小流域综合治理检查验

收和考评工作，并将有关数据资料及时输入计算机，逐步建

立水土流失区资料数据库和信息网络；

(d)对于重点工程和试验示范区前后各进行一次航拍，

以利对照分析。

16.47 积极开展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在防护和体系建

设管理中心的发展、水土保持生态工程示范工作的建设、病

虫害防治的研究、林木良种的繁育、人才的培训等方面争取

国际组织援助。

16.48 加强科学研究、科技成果推广和技术服务：

(a)推广先进实用的水土流失控制技术，如坡地生物坝、



生物地埂、等高耕作、水平沟、梯田、淤地坝等；

(b)建立技术服务体系，开展技术咨询、技术承包、技

术服务等；

(c)组织科学攻关研究，解决水土流失重点地区造林技

术难题，在优良适生树种选择、苗木培育、栽培技术、病虫

害防治等方面进行攻关研究；

(d)采用现代技术手段，提高管理水平；

(e)建设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示范工程。

16.49 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依托各林业大学和科研机构，

广泛进行技术干部和管理人才培训，并轮训农民技术员；加

强高校防护林、森林生态、水土保持专业人才的培养，选派

优秀管理和技术人员出国学习考察；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成

立造林专业队，实行专业队承包造林。

16.50 加强能力建设，包括：林业工程建设坚持以群众

投工投劳为主，国家资金补助为辅，多渠道、多层次筹集资

金；改善政策与管理，吸引社会力量大兴林业；广泛进行宣

传教育，提高全民兴办林业的环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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